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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隆地產 

遵循競爭法 

 

 

恒隆地產有限公司（下稱「本公司」）深信誠實、誠信和公平競爭乃我們的核心價值，本公司的所有董事

及員工在任何時候都會嚴格遵循這些核心價值。 

本守則規定了對所有董事和員工所預期的基本行為標準，以及在處理本公司業務時的公司政策。本公司

致力在業務的所有層面以及服務的所有領域維持最高的卓越水平；在我們營運的整個過程中恪守高度道

德操守以及負責任的行為；尊重所有個體的權利；以及盡一切所能保護環境。 

∞ 

本公司的政策是絕對遵循競爭法，包括香港的競爭條例（619 章）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和反不正

當競爭法。本公司的全體員工都必須嚴格遵守此一政策，而違反競爭法是不能容忍的。違反競爭法可能對

本公司的財務情況、企業聲譽以及持續營運能力帶來嚴重後果。未能遵循競爭法可能會導致紀律處分、解

僱，甚至對相關人士的事業有嚴重影響。 

本政策中的各項原則將能協助您遵循競爭法，這些原則可能會不時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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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競爭對手來往時 

 

應做的事 

 

✓ 明確反對任何反競爭的會議、討論或

資訊交流（無論是口頭抑或書面）。 

 

✓ 如果有競爭對手就著反競爭目的或

交換商業敏感資料聯絡您，請立即通

知法律部。 

 

✓ 當出席行業協會會議時，請遵守以下

具體的行為規則。 

 

✓ 如果你認為有需要就著合法的目的

接觸或會見競爭對手，請先諮詢法律

部。 

 

✓ 請充分和準確地保存與競爭對手舉

行的所有會議紀錄。 

 

✓ 如有疑問，或者如果您有任何問題，

請諮詢法律部。 

與競爭對手來往時 

 

不應做的事 

 

 不應協議、同意或討論價格（包括回

扣、優惠、利潤率以及任何其他間接

與價格相關的元素）。 

 

 不應討論或同意將由誰對招標作出

回應，及以何種條件對招標作出回應。 

 

 不應共享或分配客戶、供應商、分銷

商或地理區域或地區。 

 

 不應在買入或賣出配額方面達成協

議。 

 

 不應同意抵制某些客戶、供應商和分

銷商。 

 

 不應討論或交換任何商業敏感資料

（例如價格、銷售量或條件、合約條

款、客戶資料、銷售目標、營業收入、

將來的產品或服務、成本、營銷計劃、

商業機會等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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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協會 

 

參加行業協會的活動許多時都是合法

的，但有時也可能由於與競爭對手的接

觸而引起敏感的情況。 

 

您不應該利用這些活動的機會協議限

制競爭或與競爭對手交換與競爭相關

的敏感資料。因此，您應該在這些會議

之前、期間及之後遵循以下的行為規則： 

會議之前 

✓ 不應加入擁有反競爭目的之行業協

會。 

 

✓ 加入任何新的行業協會之前應該通

知法律部。 

 

✓ 在參加所有會議之前應獲得書面議

程。 

 

✓ 確保議程上並沒有商業敏感項目。 

 

✓ 如有疑問，或者如果您有任何問題，

請諮詢法律部。 

行業協會 

 

在會議期間 

 

 不應討論或交換任何商業敏感資料

（例如價格、數量、銷售條件、合約

條款、客戶資料、銷售目標、營業收

入，將來的產品或服務、營銷計劃、

成本、商業機會等等），包括在咖啡

小休和午餐期間。 

 

✓ 您可以討論純粹非商業課題，例如技

術標準、遊說、安全和涉及整個行業

的問題。 

 

✓ 對於會議期間所討論的議題請記下

筆記。 

 

 拒絕任何試圖討論商業敏感資料的

機會，如果討論繼續開展，請離開會

議，並記下您離開的此一事實。 

 

會議之後 

 

✓ 確保您有撰寫或收到會議的準確紀

錄，並保存自己的筆記。 

 

✓ 如果會議期間或之後發生任何事件，

請立即通知法律部。

 

 

 



 

4 
 

語言提示 

清晰和審慎地進行溝通以避免誤解，是競爭

法合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任何文件或通

訊，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，如果粗心大意、

模稜兩可、使用誇大或不恰當的語言，都可

能會使到完全合法的行為看起來相當可疑，

並影響到有關當局進行調查時本公司的形

勢。 

在進行書面溝通時，應遵循以下的行為規

則： 

 不應使用可能意味不法行為的語言

（例如，「閱畢請刪除」或「不得複

印」）。 

 不應使用一些說法顯示本公司的一

般態度是單獨或與競爭對手聯手減

少或消除競爭。 

✓ 請明確指明任何的價格資料來源。 

✓ 如有疑問，或者如果您有任何問題，

請諮詢法律部。 

有進一步的問題嗎？ 

如果您有進一步的問題或者需要報告事

件，請立即聯絡法律部。 

 

請聯絡以下人士： 

馬婉華女士 

董事 － 總法律顧問及公司秘書 

 

 

 

 


